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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会中 （１９８０—），男，山东安丘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近代早期哲学研究。
① “洛克哲学中的 ‘观念’”，下文简称 “洛克的观念”。

②吴天岳先生把 “ｓｐｅｃｉｅｓ”译为 “样式”，并认为，在中世纪认识论中，“ｓｐｅｃｉｅｓ”是 “事物在认识中显现出来的

形式，是事物的 ‘样子’，或许可以更自由地翻译为 ‘表象’”，参见马仁邦：《中世纪哲学》，吴天岳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３６页。考虑到学界通常用 “样式”来翻译 “ｍｏｄｅ”，用 “表象”来翻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而这都
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概念，为了避免混淆，保留 “ｓｐｅｃｉｅｓ”概念的独特性，并尽量与洛克中文翻译领域的传统保持一

如何处理洛克 “观念”的性质问题

———从洛克对 “观念”概念的定义角度

徐会中

（昆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在对 “观念”一词进行定义时，洛克是在经院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 “心像”（ｐｈａｎｔａｓｍ）、“意

念”（ｎｏｔｉｏｎ）和 “意式”（ｓｐｅｃｉｅｓ）这三个术语的。在经院哲学中，意式和意念不同于感觉和影像，不是感

觉性质的观念，而是理智性质的观念。洛克的 “观念”既包括感觉和影像，也包括理智性质的观念。在

观念的性质这个传统问题上，洛克不是一个纯粹的影像论者，在某种意义上，洛克也是一个理智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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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是洛克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洛克

哲学中的 “观念”①是否全部都是感觉或影像 （ｉｍ
ａｇｅ）？除了感觉或影像外，洛克的观念是否也包含
理智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性质的观念？简言之，在观念的
性质问题上，洛克到底是影像论者 （ｉｍａｇｉｓｔ）还是
理智论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ｔ）？

在这个问题上，本文的观点是，洛克的观念不

仅包括感觉和影像，而且还包括理智性质的观念。

在观念的性质问题上，洛克不是一个纯粹的影像论

者，在某种意义上，洛克也是一个理智论者。要证

明这一点，本文拟从考察洛克本人对 “观念”概

念所下的定义入手。这一定义出现在洛克 《人类

理解论》的开篇。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洛克说：

这个名词，我想最足以代表一个人在思想时

理解的任何对象；因此，我就用它来表示心像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意念 （ｎｏｔｉｏｎ）、意式 （ｓｐｅｃｉｅｓ）②



或心灵所能思想的任何东西。（Ｉｉ８）［１］①

这个定义为解决洛克的观念的性质问题提供了

一条重要线索。在即将展开的讨论中，本文首先将

会反驳当代著名洛克学者迈克尔·艾尔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ｙｅｒｓ）对洛克 “观念”概念的影像论解读［２］４５，

再通过对这个定义中包含的 “心像”“意念”和

“意式” （尤其是 “意式”）三个术语进行考察，

最终确定洛克的观念不但包括感觉和影像，而且还

包括理智性质的观念。

致，本文在 “ｓｐｅｃｉｅｓ”一词的翻译上最后采用的是陈恢钦先生的译法，译为 “意式”，取 “事物在认识中显现出来的

形式”之意，参见阿龙：《约翰·洛克》，陈恢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３页。关文运先生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主要译为 “影像”（Ｉｉ８；ＩＩＩｘ１４），有时候又译为 “射像”（ＩＩＩｘ１４）。将 “ｓｐｅｃｉｅｓ”译为 “影像”不但无法突出

这个概念的独特性，而且掩盖了其与洛克哲学及其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并通常被翻译为 “影像”的 “ｉｍａｇｅ”概念之间
的本质差别，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另外，中国台湾学者谢启武和 《人类理

解论》新版中译本的译者胡景钊先生都将 “ｓｐｅｃｉｅｓ”译为 “形相”，参见欧康纳：《洛克》，谢启武译，台北：长桥出

版社，初版，第２４页；洛克：《论人类的认识》，胡景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９页。
①本文所用 《人类理解论》中译文采用了关文运先生所译 《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个别词句有改

动。按照洛克研究领域惯例，引文后所注编码代表 “卷、章、节”，如 （Ｉｉ８）表示第一卷第一章第８节。英文原文
参见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ｅｔｅｒＨ．Ｎｉｄｄｉｔｃｈ（ｅ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一、对影像论解读的反驳

迈克尔·艾尔斯是对洛克的观念进行影像论解

读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迈克尔·艾尔斯注意

到，洛克对 “观念”一词的定义为 “常常被人们

看作是表达了一种意愿，即想要一般地使用这个名

词，把这个名词既用作表示影像和感觉印象，也用

作表示理智概念 （即 ‘意念’）”。［２］４５但迈克尔·艾

尔斯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解读是

不大可信的”，因为洛克对 “观念”一词的定义

“似乎模仿了伽桑狄的很多类似表述”。［２］４５例如，

伽桑狄写道：

影像 （ｉｍａｇｅ）……是浮现于心灵面前者，
是当我们思想任何事物时呈现于心灵面前者。它

被赋予了很多其他名称。它还被称为 “观念 （ｉ
ｄｅａ）”和 “意式 （ｓｐｅｃｉｅｓ）”，…… “意念 （ｎｏ
ｔｉｏｎ）”，如 “前念 （ｆｏｒｅｎｏｔｉｏｎ）”或 “预念 （ａｎ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还被称为 “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
它的另一个名称是 “心像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因为它
存在于想象 （ｆａｎｃｙ）或想象能力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ｕｌｔｙ）中。我将更经常地称它为 “观念 （ｉｄｅ
ａ）”，因为这是现在人们熟悉和惯用的名词，相
比于其他名称，它较少含混性。［３］

伽桑狄是一个影像论者，主张观念是感觉影

像。很明确，在这段话中，伽森狄把 “观念”“意

式”“心像”甚至 “意念”和 “概念”都看作是

“影像”的同义词。并且他认为，影像之所以也被

称为 “心像”，是 “因为它存在于想象或想象能力

中”。换句话说，他明确地把影像当作想象能力的

对象，而不是与想象能力相对的理智能力的对象。

因此，在伽桑狄那里，不管是 “影像”和 “心

像”，还是 “观念”“意式”“意念”和 “概念”，

表示的都是感觉影像。对于伽桑狄来说，认识对象

只有一个层次，就是感觉性质的影像，在他的哲学

中，完全没有理智论者主张的理智对象的位置。

毫无疑问，迈克尔·艾尔斯精心挑选的这段

话，如果用来证明伽森狄是一个影像论者，确实是

一条十分有力的文本证据。迈克尔·艾尔斯主张洛

克对 “观念”的定义模仿了 “伽桑狄的很多类似

表述”，无非想表明，洛克和伽桑狄一样，在观念

性质问题上，也是一个纯粹的影像论者。但这段文

本证明洛克是一个影像论者的有效证据吗？

首先，洛克是否模仿了伽桑狄的相关表述，这

是值得怀疑的。“观念”是近代早期哲学的常用术

语，除了伽桑狄，很多哲学家都做过类似表述。例

如，对洛克哲学的形成有深刻影响的笛卡尔也对

“观念”一词做过说明：

用观念这个名称，我的批评者只是想用它

表示各种物质事物的影像，这些影像被描画在

有形的想象 （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中；这样
一来，他就不难指出人们不能有任何真正的上

帝观念，也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天使观念。不过

在这本书的不同地方，尤其是在这里，我表达

得非常清楚，我用 “观念”一词表示心灵所

直接知觉到的任何东西。例如，当我想要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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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或者当我害怕某物时，我同时知觉到我想

要，或我害怕；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意志和恐惧

算作我的观念的原因。我使用 “观念”一词，

因为它是用来表示神圣心灵的各种知觉形式的

标准哲学用语，尽管我们承认上帝并不拥有任

何物质形象。此外，并没有更合适的术语可以

供我使用。”［４］①

（观念是）凡我们以任何方式设想一个事

物时呈现于我们心中的一切东西。［５］

上述引文表明，如果说到 “表述上”的相似

性，与其说洛克接近伽桑狄，不如说接近笛卡尔。

笛卡尔说，“我用 ‘观念’一词表示心灵所直接知

觉到的任何东西”，而洛克说 “心灵在自身中所知

觉到的任何东西，或知觉、思想、理解的任何直接

对象，我叫它们做观念。”（ＩＩｖｉｉｉ８）从措辞上我
们就可以看出，洛克对 “观念”一词的说明几乎

照搬了笛卡尔。如果我们熟悉洛克的 《人类理解

论》，这一点就体现得更加明显。

影像论者霍布斯，作为笛卡尔的批评者，只是

想用观念表示 “各种物质事物的影像”。不同于霍

布斯，笛卡尔为了证明他用 “观念”一词表示的范

围无所不包，除了指出 “观念”可以表示 “并不拥

有任何物质形象”的上帝和天使，还特意举了用

“观念”表示 “意志”和 “恐惧”等各种心理活动

的例子。洛克关于反省观念的思想很明显来源于笛

卡尔在这里所表达的看法。除此之外，洛克也明确

主张我们拥有上帝观念，同样认为上帝不是感觉能

够知觉的对象。这些都表明，在 “观念”一词的用

法上，如果要说洛克更接近谁，那么洛克明显更接

近笛卡尔而不是伽桑狄。对此，著名洛克学者理查

德·艾伦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ＩＡａｒｏｎ）提供了关键证据，他
指出：“在 《斯蒂林弗利特通信》中，洛克承认，他

用的 ‘观念’一词同笛卡尔一样。”［６］１１３③

此外，伽森狄的文本和洛克的文本之间的相似

性并没有艾尔斯所认为的那样强。我们看得很明

白，洛克和伽桑狄的这两段话只是表述主题相同，

从而不可避免地使用了诸多相同的术语。但是，你

不能因为两个人使用了相同的工具，就断定两个人

做了同样的事情；同样，你也不能因为两位哲学家

使用了相同的术语，就断定两位哲学家表达了同样

的思想。暂且不说洛克是否模仿了 “伽桑狄的很

多类似表述”，退一步讲，就算洛克确实模仿了

“伽桑狄的很多类似表述”，我们也不能因为洛克

模仿了伽森狄的表述，就断定洛克对 “观念”的

用法和伽桑狄的用法一样。

综上，艾尔斯把洛克和伽桑狄在表述上的相似

性当作证据，由此证明洛克对 “观念”一词的用

法和伽桑狄一样，这并没有多少证明效力。况且，

连艾尔斯自己都承认，洛克只是 “似乎”“模仿了

伽桑狄的很多类似表述”，他也无法真正确定洛克

模仿了伽桑狄的表述。如果按艾尔斯的证明逻辑，

反而洛克和笛卡尔在 “观念”用法上的相似性更

值得相信，至少不比相信洛克和伽桑狄在 “观念”

用法上的相似性更少可靠性，况且这还是洛克本人

亲口承认的。总之，在 “观念”概念的定义问题

上，艾尔斯的影像论解读是不能成立的。

二、“心像”“意念”和 “意式”

在经院哲学中的含义

　　洛克对 “观念”一词的定义可以解析为两个

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洛克把观念宽泛地定义为

“一个人在思想时理解的任何对象”或 “心灵所能

思想的任何东西”；第二个要点是洛克认为观念包

括 “心像”“意念”和 “意式”等在内的各种各样

的观念。第一个要点可以说是对观念内涵的规定，

第二个要点可以说是对观念外延的规定。我们要从

洛克对观念的定义层面确定观念的性质，可以从这

两个要点着手。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点。对于我们所关

心的问题来说，这一要点的重要性在于它明确指出

了，对于洛克来说，任何对象，不管它是什么性质

的对象，决定它是否是 “观念”的判准只有一个，

就是它是否是 “理解的对象”，或 “心灵所能想到

的东西”，也就是说，该对象是否能够被心灵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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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思想，能否呈现于心灵之中。因此，从洛克对

观念内涵的规定来看，洛克的观念在影像论性质问

题上完全保持中立和开放。洛克的观念既有可能是

感觉性质的观念，也有可能是理智性质的观念。不

论是感觉性质的观念，还是理智性质的观念，只要

是心灵思想或理解的对象，只要能够呈现于心灵之

中，都同样可以成为洛克涵盖范围广泛的 “观念”

的一种。因此，要从洛克对观念的定义层面确定洛

克观念的性质，关键就落在了第二个要点上。

洛克对 “观念”一词的定义表明，从外延上

来说，涵盖范围广泛的观念至少包括心像、意念和

意式三种。如果这三种观念的性质确定了，我们就

有望仅在 “观念”一词的定义层面确定洛克的观

念的性质。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 “心像”“意

念”和 “意式”？洛克所使用的这三个术语对于今

天的读者来说，似乎比 “观念”术语本身要陌生

得多。“心像”“意念”和 “意式”这三个术语所

表示的观念是不是都是感觉性质的观念？它们是否

也包含理智性质的观念？

在这一点上，塞缪尔·瑞克勒斯 （ＳａｍｕｅｌＣ．
Ｒｉｃｋｌｅｓｓ）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关键线索。正如瑞
克勒斯指出的那样，“心像、意念和意式都是亚里士

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知觉和知识理论的用语，作为

曾经的牛津大学本科生，洛克了解这种知觉和知识

理论。”［７］１６瑞克勒斯指出的这个事实非常重要，他

为我们指明了确定这三种观念的性质的方向。洛克

所受的是系统的经院哲学教育，他了解和熟悉这种

教育的各种概念和术语，尽管他厌恶这种教育。为

了让读者更容易领会他频繁使用的 “观念”术语，

洛克用了为当时人们所熟悉的这三个经院哲学的术

语进行解释，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对于

确定洛克的观念的影像论性质来说，问题的关键就

变成了这三个术语在当时的经院哲学中表示什么？

先来看 “心像”一词表示什么。瑞克勒斯指

出，“粗略地说，心像是一个表象并相似于产生它

的外物的可感的心理影像。”［７］１６外物通过作用于感

觉器官从而在心灵中产生可感的心理影像，该种心

理影像就是心像。我们将 “ｐｈａｎｔａｓｍ”译为 “心

像”，以表明它的心理影像的性质。不宜将 “ｐｈａｎ

ｔａｓｍ”译为 “幻想”。因为 “幻想”在中文里往往

是指 “不切实际的想象”或 “虚而不实的思想”，

但在经院哲学的知识论中，“ｐｈａｎｔａｓｍ”的意思恰

恰与中文里的 “幻想”的意思相反。它不但不是

“无根据的看法或信念”，相反，它是外物作用于

感官在心灵中产生的影像，并且 “表象并相似于

产生它的外物”，它并不能由心灵随意产生。就我

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心像是感性的，是一种感觉

或感觉影像，是由人的感觉和想象能力形成的。很

明显，经院哲学用 “心像”一词表示的是一种感

觉观念，而不是理智观念。

排除了 “心像”的理智性质，我们再考察

“意念”和 “意式”这两种观念的性质。所谓意

式，在经院哲学中的意义非常明确，就是在认识或

心灵中所显示出来的事物的形式。既有可感意式，

又有可知意式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可感意式是通

过感觉从外物获得的；可知意式是理智从一个或多

个可感意式中抽象出来的。很明显，意式有的是感

觉和想象能力呈现的，有的是理智能力呈现的。也

就是说，有的意式是感觉性质的观念，有的意式是

理智性质的观念。意式是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

“形式”概念相对应的认识论概念。意式是外物的

形式 （与质料相对）在心灵中的显现，与外物的

形式具有同一性或相似性。在这种意义上，意式被

称为外物的影像①或肖像，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只是

感觉和想象的对象，不意味着它们与外物只存在着

相似的可感特征。作为理智能力的对象的可知意式

与外物同样存在着相似性，只不过这种相似性指的

是一种理智性质的相似性，而不是一种可感性质的

相似性。弄清楚了经院哲学中所使用的 “意式”

一词，经院哲学中所使用的 “意念”一词就好理

解了。所谓意念，是意式的一种，即可知的意式，

是 “类似于抽象、一般概念的东西”。［７］１６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 “心像”“意念”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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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三个经院哲学术语的含义，我们有必要简

要了解一下经院哲学对认识过程的一般描述。① 举

例来说，根据经院哲学，一个红色的球，通过刺激

感官在心灵中产生一个 “红色”的心像，这个红

色的心像相似于在球中的红色，是球中的红色在心

灵中相应的可感影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红色的

球发送出一个红色的可感意式，这个可感意式通过

相应的介质 （例如，空气或水）传送到眼睛。在

这种情况中，可感的意式恰恰就是存在于相应介质

中的红色，而心像就是存在于视觉器官中的红色。

可感的心像产生以后，心灵的理智能力活动起来，

通过将其与其他心理影像 （如，球的 “圆性”的心

像）进行分离的方式对其进行抽象，并在这个抽象

的过程中产生 “红色”的可知意式或者意念。也就

是说，“‘红色’的可知意式或意念其实只是存在于

理智中的红色。”［７］１６没有理智能力的作用，“红色”

的可知意式或意念就无法呈现于心灵之中。

从上述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认识过程

的粗略描述来看，认识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获得可感意式的阶段，一个是获得可知意式

的阶段。心灵借助感官感觉获得可感意式，这是认

识的第一阶段。心灵借助理智能力对可感意式进行

抽象，从而获得可知意式，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

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从这个认识过程中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语境

中，尽管心像或可感意式仅仅具有感觉或影像性

质，但可知意式或意念作为理智能力作用的产物则

明显具有理智性质。可知意式或意念从性质上来说

是理智性质的观念，尽管从来源上来说，它们是作

为理智的心灵从可感意式或心像中抽象而得的。

通过上述对 “心像”“意念”和 “意式”这三

个经院哲学术语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这三

个术语既包含纯粹的感觉观念或影像观念，也包含

从感觉和影像观念中抽象而来的理智观念。如果洛

克在使用 “心像”“意念”和 “意式”这三个术语

的时候，确实遵循了这三个术语在经院哲学中的一

般用法，那么我们从洛克对 “观念”一词所做的

定义就可以确定，洛克的观念不但包括感觉和影

像，而且还包括理智性质的观念。行文至此，问题

最后就变成了洛克在使用这三个术语的时候是不是

真的遵循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一般用法

呢？我们能不能确凿无疑地确定这一点呢？

三、洛克在经院哲学的意义上使用

“心像”“意念”和 “意式”

　　洛克是否在经院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 “心

像”“意念”和 “意式”这三个术语？从瑞克勒斯

提供的线索来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洛克

所受的是经院哲学的教育，他对经院哲学术语非常

熟悉。另外，从基本的写作常识来看，洛克是以一

种很随意的方式提到这三个术语，并且对这三个术

语不加解释，这表明洛克知道当时的读者很熟悉这

些术语，熟悉到洛克认为没有必要对其多做解释。

如果洛克所使用的这三个术语是读者所不熟悉的，

洛克怎么可能希望借助它们来让读者了解他所用的

“观念”一词的意义？洛克不可能用一些大家不熟

悉的术语来说明一个他想让大家熟悉的术语，这不

符合写作常识。很清楚的是，经院哲学的术语是当

时的读者熟悉的学术语言，洛克使用这些术语来解

释他的核心术语，完全不需要过多解释。

其实，在使用传统哲学的术语或旧词新用时，

洛克的态度相当严谨。如果他改变了传统术语的用

法，他会特意做出说明。例如，当洛克认为他使用

的 “样态 （ｍｏｄｅ）”一词和该词通常的用法略有出

入时，他不但首先清楚地解释了他是在何种意义上

使用该词的，而且洛克还专门就这个词的新用法请

求读者的原谅：“在这方面，我所用的样态一词如

果和通俗的含义略有差异，则我亦请求人的原

谅”。（ＩＩｘｉｉ４）我们知道，“样态”这个词在 《理

解论》中的重要性远不能和 “观念”一词相提并

论。洛克能够对 “样态”等术语的使用做出专门

说明，没有理由不对关乎 《理解论》中最重要的

概念的理解的 “心像”“意念”和 “意式”三词做

出说明，假如他真的调整了它们的通用含义。

因此，按照一般常理，我们基本能够确定洛克

是在经院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 “心像”“意念”

和 “意式”这些术语的。影像论解读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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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斯仅凭洛克和伽桑狄表达上的相似性就断定洛

克的观念的影像性质，相比于艾尔斯，在这方面，

我们的理由要合理得多。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想把

证明仅仅建立在 “常理”上，尽管常理符合事实

真相的可能性非常大。为了证明的严谨性，我们希

望把证明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最好是建立在

无可争议的基础上。

“心像”表示感觉性质的影像。在这一点上学

者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也同意这一点。所以，

“观念”是否全部是感觉或影像，还是也包括理智

性质的观念，问题的关键就缩小到了观念定义中所

包含的另外两个术语（即“意念”和“意式”）上。

“意念”和 “意式”两词在洛克这里是否表示理智

性质的观念？前述分析已表明，证明这一点的一条

可行路径是，确定洛克是在经院哲学的一般意义上

使用这两个术语。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洛克是在经院

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我们就可以确

定，除了感觉和影像，理智性质的观念也是洛克的

观念的构成部分。按照这一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

来看洛克在 《人类理解论》中是如何使用 “意念”

一词的。

在 《人类理解论》中，在 “观念”“心像”“意

念”和 “意式”这几个术语中，除了 “观念”之

外，洛克使用较多的就是 “意念”一词了。仅列举

几例：

因为上帝的意念是同公共理性的原则相契

合的，……不过一般不思想的人们虽然普遍地

接受这个名称，而且他们虽然能得到一种游移

不全的意念，可是这亦不足以证明那个观念是

天赋的。人们所以有此意念，乃是因为发明这

个名称的人们，曾经正确地运用其理性，曾经

成熟地思维过事物的原因，并且曾经把事物的

根源找寻出来。这个重要的意念既发明出来，

所以那些不爱思考的人们在一接受了以后，便

再也忘不掉。（Ｉｉｖ１０）
……我将以一些似乎离感觉或反省很远的

关系，来加以说明。在一说明之后，我们就会

看到这些关系中的观念亦是由那个根源来的，

而且会分明看到，我们对那些关系所有的各种

意念，都只是简单的观念，从根源上说都只是

由感觉或反省来的。（ＩＩｘｘｖ９）

道德的存在和意念是建立在，并且归结于感

觉和反省所传来的那些观念的。（ＩＩ．ｘｘｖｉｉｉ．１４）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在 《人类理解论》中，

洛克用 “意念”一词主要表示抽象的观念，例如

“上帝观念”“道德观念”“关系观念”等。这些观念

都是离感觉来源比较远的观念。在洛克那里，这些

观念虽然最终还是从感觉经验来的，但却不能说这

些观念是感觉性质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根本不是

感觉和想象能力能够独自提供或显现给心灵的。这

一点在 “上帝观念”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洛克明确

说，上帝观念是人们正确运用理性的产物。洛克只

是反驳上帝观念的天赋性质，但他并没有反驳上帝

观念的理智性质。其实，如果细心一点，我们会发

现，在洛克那里， “观念”虽然可以用于比较抽象

的观念，虽然 “意念”和 “观念”经常被交换使

用，但洛克却很少把 “意念”用在像颜色、声音、

滋味等纯粹的感觉观念上。应该说，洛克通常还是

按照一般用法来使用 “意念”一词，即主要用在具

有理智性质的观念上。在解释洛克的观念定义中的

“意念”一词的时候，胡景钊先生也认为，“‘意念’

一词洛克主要是用来称谓诸如 ‘感恩’‘正义’等

道德观念的名称。……意念带有想象、概念和观点

的含义，不单纯是各种感性因素的集合。”［８］

上述对洛克 “意念”一词用法的简单考察表

明，洛克对 “意念”一词的用法与经院哲学的用法

是一致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承认，这仍旧不是

直接证据，仍旧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洛克是在经院

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些术语。所以，为了确定

洛克是在经院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 “心像”“意

念”和 “意式”这三个术语，证明的关键最后就落

在了确定洛克在 《人类理解论》中是如何使用 “意

式”一词这一点上。洛克是否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

经院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 “意式”一词的？如果

是，是否有我们一直追寻的决定性证据？

我们还记得，在 《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第十

章中，洛克指出了文字被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

“人们把文字当作是事物本身”。洛克认为，人们

如果完全相信并局限于某一派的哲学理论，往往就

会认为 “那一个教派的一切名词都是合乎事物本质

的，都是完全与事实的实相相符合的”（ＩＩＩｘ１４）。
洛克认为，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对其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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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配性影响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自幼染受了逍遥哲学的人们，哪一个不以

为十个范畴的名称是精确地契合于事物的本质

呢？这一个学派中又有哪一个人，不相信实体

的形式、植物的灵魂、憎恶虚空之感和意向意

式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等等都是实在的事物
呢？（ＩＩＩｘ１４）

而且他们那个学说在通行之后，既使人到

处相信了所谓空媒或以太媒，因此，他们的名

词亦不能不在人心上留些印象，亦不能不使他

们相信事物真是这样的。这正如同逍遥学派所

谓形式，或意向意式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似
的。（ＩＩＩｘ１４）
我们知道， “逍遥哲学”指的是亚里士多德主

义哲学。洛克在 《人类理解论》中的这两段文字，

为我们解决纷争提供了关键的文本证据。很明显，

这两段文本及其所在的语境印证了三点：第一，亚

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术语是当时的人们所熟悉

的学术语言，熟悉到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那一个

教派的一切名词都是合乎事物本质的，都是完全与

事实的实相相符合的”；第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

院哲学是洛克 《人类理解论》批评的主要对象之

一；第三，洛克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的一

般意义上使用 “意式”这个术语的。很明显，我们

之所以指出前两点，目的还是为了印证第三点。

①有关这一结论所体现的更为广泛的哲学史意义，参见徐会中：《洛克哲学中的 “理性主义倾向”问题及其哲学

史意义》，载于 《云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６－２３页。

我们的看法并不孤单，很多著名的洛克学者也

肯定了这一点。例如，艾伦认为，洛克对这三个术

语的使用遵循了经院哲学的一般用法。在解读洛克

关于 “观念”一词的定义时，艾伦指出， “洛克把

下列内容明确地包括在这一术语的内涵之中：第一

是心像，即感觉材料、记忆和影像；第二是意念，

它包括一些更抽象的概念；最后是意式，包括可感

觉的和可知的两种意式。”［６］１１４瑞克勒斯表达了和艾

伦类似的观点。瑞克勒斯认为，尽管洛克反感亚里

士多德主义的经院哲学，把它们称为 “博学的胡说

八道”（ＩＩＩｘ９），但是，“他确实认为他的 ‘观念’

一词包括经院哲学的心像、意念和 （可知的）意

式，假如曾经有这些东西的话”。“洛克本人认为同

一个思想的直接对象既承担了经院哲学的心像扮演

的角色，也承担了由相应的经院哲学的意式或意念

扮演的角色。”［７］１６约尔顿 （Ｊ．Ｗ．Ｙｏｌｔｏｎ）是当代最
杰出的洛克学者，他也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观

念’的定义 （Ｉｉ８）与 ‘心像、意念、意式所表示

的任何东西’联系在一起。很清楚，这个定义是经

院哲学学说的某些部分和霍布斯关于心像的讨论的

回响 （‘意式’是确凿无疑的；‘意念’也许涉及的

是约翰·萨金特 （ＪｏｈｎＳｅｒｇｅａｎｔ）对亚里士多德 －
托马斯主义的描述的改写）。”［９］

综上，在对 “观念”一词进行定义时，洛克是

在经院哲学的一般意义上使用 “心像”“意念”和

“意式”这三个术语的。这就意味着，洛克的 “观

念”既包括感觉和影像，又包括可知的意式和意念。

可知的意式和意念不同于感觉和影像，不是感觉性

质的观念，而是理智性质的观念。很明显，通过考

察洛克对 “观念”一词的定义可以看出，在观念的

性质这个传统问题上，洛克不是一个纯粹的影像论

者，在某种意义上，洛克也是一个理智论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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